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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 
等  別：三等考試 
類科組：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、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
科  目：稅務法規 

柏威老師 
一、依我國稅捐稽徵法規定，檢舉逃漏稅捐或其他違反稅法規定之情事，經查明屬實，且裁罰確

定並收到罰鍰者，稅捐稽徵機關應以收到之罰鍰提成核發獎金與舉發人，試問有關檢舉獎金

之核發規定為何？檢舉案件有那些情形不適用核發獎金之規定，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這一次新修法的部分，該法條獎金百分比、上限、與不適用對象需要全部列示出來 
《命中特區》柏威 AK01 稅務法規 P15-73 
【擬答】 
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8-1 條規定： 

檢舉逃漏稅捐或其他違反稅法規定之情事，經查明屬實，且裁罰確定並收到罰鍰者，稅捐

稽徵機關應以收到之罰鍰提成核發獎金與舉發人，並為舉發人保守秘密。 
第一項檢舉獎金，應以每案罰鍰百分之二十，最高額新臺幣四百八十萬元為限。 
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時，舉發人依其他法規檢舉逃漏稅捐或

其他違反稅法規定之情事，經稅捐稽徵機關以資格不符否准核發檢舉獎金尚未確定之案件，

適用第二項規定。 
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適用前項核發獎金之規定： 
舉發人為稅務人員。 
舉發人為執行稅賦查核人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。 
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發現而為舉發。 
經前三款人員告知或提供資料而為舉發。 
參與該逃漏稅捐或其他違反稅法規定之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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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林先生目前擁有 2 間房產，占地各 1 公畝，A 縣市的房產公告地價新臺幣（下同）1,700 
萬元，公告現值 2,400 萬元，未申報地價，做出租使用；B 縣市的房產公告地價 1,200 萬
元，申報地價 1,500 萬元，公告現值 2,000 萬元，做自住使用，並符合自用住宅用地之條件，

經向稽徵機關申請獲准。假設 A 縣市之累進起點地價為 400 萬元，B 縣市之累進起點地價

為 300 萬元，試問：（請詳列計算式，否則不予計分） 
位於 A 縣市的房屋，其應繳納地價稅為多少？（13 分） 
位於 B 縣市的房屋，其應繳納地價稅為多少？（12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 

沒有申報地價，會直接用 0.8 公告地價核定，決定了地價總額後，採用累計稅率

計算。 
有申報地價，會按公告地價區間 0.8～1.2 核定，決定地價總額後，並注意此為自

用地，採用千分之二課徵 
《命中特區》柏威 AK01 稅務法規 P10-15~10-25 
【擬答】 
 
核定地價=1,700 萬×80%=1,360 萬 
地價總額=1,360 萬×1 公畝=1,360 萬 
地價稅=400 萬×1%+960 萬×1.5%=18.4 萬 

 
核定地價=1,200 萬×120%=1,440 萬 
地價總額=1,440 萬×1 公畝=1,440 萬 
地價稅=1,440 萬×2%=2.88 萬 

三、李先生係我國國民，住所設於臺北市，於民國 112 年 5 月逝世，其妻子仍健在，另有二名

受扶養子女，兒子 24 歲，女兒 16 歲，下列為李先生死亡時遺產相關資料： 
投資上市公司股票，依死亡日收盤價格計算之價值為 5,000 萬元，其購入成本為 4,200 萬
元。 
位於臺北市房地產一處，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 2,500 萬元，土地公告現值為 4,500 萬元，

土地公告地價為 1,500 萬元；整戶房地產市價為 1 億元。 
李先生曾於 109 年 8 月贈與其兒子 1,000 萬元，當時已報繳贈與稅。試問：（計算題請

詳列計算式，否則不予計分） 
遺產總額、遺產淨額及應納遺產稅額各為多少？（15 分） 
何謂視同遺產？其立法意旨為何？（10 分） 
提示：配偶扣除額 493 萬元、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 50 萬元、喪葬費扣除額 123 萬元。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遺產價值的採計應以死亡時的實價計算，上市股票才收盤價，不動產採評定標準價

格與公告現值，並且要注意應將擬制遺產併入，但該題已經超過兩年所以不用計入 
《命中特區》柏威 AK01 稅務法規 P12-9~12-24 
【擬答】 
 
遺產總額=5,000 萬+4,500 萬+2,500 萬=12,000 萬 
遺產淨額=12,000 萬-1,333 萬-493 萬-50 萬×2-50 萬×2-123 萬=9,851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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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上限 20.7 萬元；每人基本生活費 19.6 萬元。 
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 

級別 級距 稅率 累進差額 
1 0-560,000 元 5% 0 
2 560,001-1,260,000 元 12% 39,200 元 
3 1,260,001-2,520,000 元 20% 140,000 元 
4 2,520,001-4,720,000 元 30% 392,000 元 
5 4,720,001 元以上 40% 864,000 元 

王先生 111 年度綜合所得淨額 300 萬元，全年扣繳稅額 15 萬元，當年度王先生捐贈土地

乙筆給政府，該土地取得成本為 250 萬元；此外， 111 年度王先生有上市公司股票之證

券交易所得 200 萬元、未上市公司股票且該發行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

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，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滿三年又一個月之證券交易所得 100 萬元、買賣

某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獲交易所得 180 萬元、國內股票股利 150 萬元；同

年他也獲得香港地區所得 120 萬元（未在該地繳納所得稅），另外王先生 111 年度獲得

於 106 年投保之要保人與受益人為不同人之人壽保險死亡保險給付 3,500 萬元。請依所

得稅法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，計算王先生 111 年度之基本稅額、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

稅額之差額。（10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此題為個人基本稅額之全部的計算，需熟記公式及須計入項目之規定，方取得分

數。 
《命中特區》柏威 AK01 稅務法規 P7-12~7-25 
【擬答】 
 
所得總額=7,793,000+500,000+570,000=8,863,000 
一般扣除額=130,000+224,000+80,000+1,200,000=1,634,000 
所得稅應納稅額=(8,863,000-92,000-1,634,000-270,000)×40%-864,000=1,882,800 
自繳稅額=1,882,800+3,500,000×28%-800,000=2,062,800 
 
基本稅額=[3,000,000+1,500,000+2,500,000+1,200,000+1,800,000+(35,000,000-33,300,000)-

6,700,000]×20%=1,000,000 
應納稅額=3,000,000×30%-392,000+1,500,000×28%=928,000 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=1,000,000-928,000=72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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